安全经营承诺书

梅州市梅县区应急管理局：
本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向贵局申办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，在此郑重承诺：
一、申报资料与原件一致且真实有效；按照许可期限、许可地点经营，绝不一证设多店；不伪造、涂改、损毁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、冒用、转让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。
二、经营场所不存在“下店上宅”、“前店后宅”情况，不在核准的经营场所以外区域销售和储存烟花爆竹；不私设仓库、不前店后储、不超量存放。
三、持《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许可证》到合法批发企业进货，不从生产厂家及其他非法渠道进货；不违法运输烟花爆竹；不非法采购、储存和销售无安全标签的烟花爆竹。
四、配齐配全安全警示标志、规章制度、消防器材。
五、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有效期到期后，立即停止经营行为，剩余的烟花爆竹由批发企业回购代存，不私自存放。
六、确保销售场所安全，主要负责人与销售人员经安全知识教育培训并考核合格后方可上岗。
七、严格遵守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、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等烟花爆竹经营安全管理有关规定，服从监管；

八、从事烟花爆竹经营活动中，如有违法犯罪行为，愿意接受处罚，并郑重承诺放弃申请2027年度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的权利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负责人（签字并盖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 
